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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資訊科學系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暨自我評鑑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9年12月1日（二）中午12點40分 

地點：公誠樓三樓G312  

主席：蔡俊明主任                                   記錄：劉姵彤助教 

出席人員：應出席人數12人 

          實到人數10人 

            
 

壹、 宣讀上次會議決議案： 

案由一：有關「臺北市立大學資訊科學系畢業門檻實施注意事項」修訂一

案，提請討論。  

決  議：1.通過「臺北市立大學資訊科學系畢業門檻實施注意事項」修訂

草案 B(【附件 2-2】)。 

2.自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現大三生)開始實施，並於選課時說

明。 

案由二：有關本系碩士班郭○廷同學，欲申請免修大學部「數位學習概

論」或「資料結構」，提請討論。 

決  議：撤案，於系課會提案。 

案由三：有關「臺北市立大學資訊科學系學生入學與就學管理要點」修訂

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如何提升系譽或名氣，讓優秀學生願意至本系就讀，提請討論。 

決 議：1.針對延畢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分析，找出原因，提下次系務會議

討論。 

2.加強學生輔導。 

貳、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辦理。 

參、 主席報告 

一、 依 109年 11月 10日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資訊推動委員會」會議報告

事項： 

(一)依 1071資推會提案五有關電腦教室使用規定修正案決議（內容略

為…因「本校場地設備收費標準及管理使用要點」已有完善辦法，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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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總務處協調），會後經與總務處協調後，修改申請流程如下：非本

校學術課程借用電腦教室需先至計中登記場地→加會總務處→計網中

心登錄場地確定。 

(二)依 109年 7月 13日府授資綜字第 1093009334號函：「機關提報資訊

計畫未達 10萬元之資訊財物或勞物服務採購時，機關審核通過後，

即可進行採購作業，並請使用資訊計畫管理系統完成計畫之提送」。

以八月份填報之案件為例： 

1.業務單位於 8月中將資料提供計網中心彙整填報並依上開規定進行採

購作業，計網中心於 9月 8日彙整送出。 

2.於 10月 6日由教育局上呈資訊局。 

3.資訊局於 10月 8日退件。 

4.本校於 10月 13日補充說明重新上呈。 

5.於 10月 28日於系統顯示審核通過。 

6.依 109年 11月 4日府授資綜字第 1093013431號函，審查通濄。 

(三)依「臺北市政府資訊計畫先期審查作業要點……八、資訊計畫先期審

查依下列程序辦理： 

1.資訊計畫提送： 

(1)各機關籌編年度資訊預算，應使用資訊局指定之資訊系統，於規定

期限內完成線上資訊計畫撰擬及提送，逾期未完成者，資訊系統功

能將自動關閉，並將未完成之資訊計畫予以退件。逾前述期限，仍

有提送資訊計畫需求者，應待工作小組完成全部機關協審作業後，

再由資訊局根據個別機關要求，開放補提資訊計畫功能。 

(2)機關於年度中如有新增資訊計畫，應使用資訊局指定之資訊系統，

完成線上資訊計畫撰擬，並通知資訊局開放資訊系統相關功能後，

完成計畫之提送。 

(3)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本府一級機關資

訊計畫，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同意後，直接提送至資訊局進行

審查；學校、二級機關或區公所之資訊計畫，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員同意後，須先提送至其主管一級機關進行審查，經同意後，再由主

管一級機關提送至資訊局進行審查。 

 

二、 依 109 年 11 月 10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二校區第 1 次開排課會議報告

事項： 

學生畢業相關宣導 

(一)惠請各師長協助轉知所指導之研究生，於申請學位考試前，應先上網

自學通過「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鑒於以往，每年 5-6月為修課尖

峰時段，且通過測驗次日中午過後開放下載，為避免網路塞車耽誤學業

期程，請學生提早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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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畢業學分審查：請大四班導師協助宣導，請提醒學生依限辦理畢

業離校線上申請。 

(三)請師長再次協助多加宣導：選課確認階段，應屆畢業生尚缺應修讀學

分，或所修學分不符最低標準之學生，可填具「學生報告書」及「人工

加選單」至系辦及教務處請求補加選。選課確認截止後，逾期均不予加

選。請各指導教授協助宣導應屆畢業生修習「碩士論文相關事宜」。 

開排課相關宣導 

(四)開課人數上限：依據 108年 10月 24日校務重要宣導會議決議，系統

預設每門課上限為 55人，除設備因素不得以任何理由專簽。』兩校

區開班人數已五十五人為原則，天母校區開班人數可依實際教室容量

調高。 

(五)開課人數下限：在職進修碩士班選課人數下限為 15人，請各系於開

課前，審慎綜合評估開課配當與修課人數。 

1. 開課不足人數下限時，開課單位須提出課程異動單(關課)或是專

簽(保留)，108年 10月 15日選課系統檢討會議決議，開課單位

須提出課程異動單(關課)或是專簽(保留)者，最遲應於選課確認

最後一天(109-2學期為 3月 4日)簽出，並於隔天送至教務處。 

2. 109-1超過合理開課數之系所，若 109-2第一階段選課後，選課

人數未達開課人數之一半，將予以關課。 

(六)依 109年 1月 7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鈞長指示，

109學年務必全部落實合理開課數，請各開課單位妥切處理上下學期

課程之安排。109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109/10/6)本人提出基本鐘

點問題，教務長回應:要先滿足教師基本鐘點。 

(七)專任教師特殊鐘點加計、減授、校外兼課排課時數：(請參閱本校

「教師授課時數及支給超支鐘點費要點」) 

1. 全英語授課課程支授課時數，可計為基本授課鐘點，若為鐘點不

受四小時之限制。 

2. 科技部減授（統一於每學年第二學期進行減授）：教師申請減授

依研發處規定辦理，並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匯入鐘點系統後，再

進行減授。 

3. 系上進行選課調查時，請專任教師告知有無校外兼課，依「教師

授課時數及支給超支鐘點費要點」第 7點，專任教師超支鐘點：

日間課程校內外合計不得超 4，夜間(在職)課程校內外合計不得超

6。 

 (八)請授課老師於 109年 12月 31日(四)前務必至校務系統輸入教學綱

要，因他校有成績評分標準之爭議，請老師於教學綱要輸入出缺席

點名及成績評量方式。若為協同教師授課之課程亦應分別輸入課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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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因應教育部宣達「各學制班別非經本部核准，不得於各校區或本部核

准之分布以外地區上課」之規定，請各系所配合，將開課之上課地點

安排在兩校區內場地。 

 

學生選課相關宣導 

(十)課程若有先修科目要求之設定，請師長協助加強宣導，以免學生誤選。 

(十一)大學部轉學生應自行選修「大學生學習與輔導」，為避免漏選導致影

響畢業資格，請各班導師協助宣導。 

(十二)109學年度第 2學期選課期程如下：  

各階段選課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第
一
階
段 

通識選課 

（不含軍訓、體育） 
1月 5日(二)下午 19:00 1月 6日(三)下午 19:00 

全校網路選課 

(含復學生) 

(含通識) 

1月 6日(三)下午 19:00 1月 9日(六)下午 17:00 

註： 

第二、三天 1月 6-7日為本班(含合班、教程專班）選課 

【第四天 1月 8日為本系(含下修)選課、第五天 1月 9日為

跨班、跨系、跨所(含下修)選課皆自當日 0時開始選課。】

詳細請見選課須知貳、三 

第
二
階
段 

全校網路加退選 
(含提前入學、轉學生) 

2月 19日(五)上午 10:00 2月 28日(日)下午 17:00 

人工加退選 
2月 25日(四)上午 9:00 

3月 2日(二)上午 9:00 

2月 26日(五)下午 17:00 

3月 2日(二)下午 17:00 

選課確認(採網路方式) 3月 2日(二)上午 9:00 3月 4日(四)下午 17:00 

校際選課 2月 22日(一)上午 9:00 2月 26日(五)下午 17:00 

 

三、本系 110學年度日間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已於 109年 11月 17

日公告，報名日期自 109年 12月 7日至 110年 1月 4日止，歡迎師長多多

鼓勵學生踴躍報考。 

四、因應 111學年度考招變革，為使學系了解能力取向評量尺規及面試評量尺

規之發展，特邀招生專業化計畫北一區組長銘傳大學教務長遲文麗教務長

及綜合業務組張淑卿組長於 109年 12月 18日上午 9:30於公誠樓第 1會議

室辦理工作坊，歡迎師長踴躍報名參加。 

五、為使師長熟悉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招生考試書面資料審查系統操作，

招生組特邀請暨南大學師長 109年 12月 30日下午 1:30於公誠樓 G316教

室介紹系統、學習歷程資料及實際操作，歡迎師長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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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恭喜賴老師榮升教授。恭喜楊老師榮獲 109年度科技部研究獎勵。恭喜黃

老師榮獲 109 學年度院級教學優良教師。恭喜梁老師榮獲 108學年度系級

績優輔導教師。恭喜大一同學榮獲 109年度第五屆校歌比賽乙組第七名。 

七、109年 11月 4日梁老師 email來信告知：「教務會議開會時間一學期計有

兩次(博愛及天母校區各一次)，校方雖無明訂開會時段，據聞皆定於星期

二上午時段。由於個人因素實無法兼顧課務與開會，在此辭去教務會議代

表一職。」故改由當時「教務會議」票選結果第二高票師長黃老師擔任。 

八、本系大四「資訊專題」競賽和成果發表暨系友聯誼會訂於 109年 12月 5

日(星期六)上午 9:00，歡迎師長共襄盛舉! 

 

肆、校級委員報告: 

伍、院級委員報告: 

1.院務會議代表 

2.院教評會委員代表 

3.院課程會委員代表：  

 

 

陸、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系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排開課程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據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要點」和本系「開課及排課作業要

點」辦理。 

二、本系 109-2課表如【附件 1-1】，除擔任行政工作，每位老師排課

三天。  

三、109-2本系教師授課鐘點一覽表如【附件 1-2】，每位老師排大學

部兩門課，研究所 1門課共計 9個學分為原則。大學部開 17門

51個鐘點，資訊專題 40人次*0.2=8個鐘點。研究所開 9門 27鐘

點，碩士論文鐘點(學生數 16人*0.5)8個鐘點。 

四、其中論文研討三和四授課教師，擬依照往例，課程第一階段選課

後，依先前該門課程授課順序和課程鐘點數較少之師長，逐一徵

詢師長意見，進行調整。 

五、其中 C程式設計待聘協同授課教師，擬請系上老師協同教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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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老師無意願，擬聘請校外兼任教師或國外學者授課。 

六、其中機率待聘授課教師(因數學系統計教師 10902授課已滿，無法

支援本系)，擬請系上老師授課，若系上老師無意願，擬聘請校外

兼任教師或國外學者授課。 

七、大三下開設「資訊專題(I)」必修課程 3學分；另開設「校外實

習」課程 3學分 216小時，提供符合規定的學生選修。 

八、本系盧老師欲開設碩士班「高等計算機圖學」，然此門課程已於

108學年度納入系課程資料庫，未列在 108及 109學年度課程手

冊，請問各位委員如何處理? 

九、各位老師若在系外和校外有開課，請在系上減少大學部開課數，

以利減少評鑑之缺點並落實合理開課數。 

決 議：1.「高等計算機圖學」納入 110學年度課程手冊，並採計 109學年度第

2學期修習本課程學生之畢業學分。 

2.「C程式設計」及「機率」課程聘請校外兼任教師或國外學者授課。 

      3.於系統開課前，若需調整時段，請依規定辦理。 

4.餘修正後通過。 

 

 

案由二：有關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全英語授課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臺北市立大學獎勵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要點」及國際處 109年

11月 20日 email公告辦理。 

二、本系擬於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全英語授課申請案，為「資料庫系

統」共計 1門。授課教師為壽老師，壽老師曾於 107學年度第 1學

期、108學年度第 1學期及 109學年度第 1學期，進行「作業系

統」課程全英語授課；108學年度第 2學期進行「資料庫系統」全

英語授課。國際專家學者來訪時，亦協助本校國際事務處接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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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三、壽老師於 109學年第 2學期申請「資料庫系統」全英語授課相關文

件，如【附件 2-1~2-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本系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校外實習」開設課程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本系申請 109學年度第 2學期修習「校外實習」課程，大學部共 6名學

生、1間實習機構(極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碩士班共 1名學生、1間

實習機構(拍付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PChome Online集團子公司})。

校外實習單位合作基本資料表、校外實習機會評估表，如紙本資料；

實習機構及實習學生一覽表，如【附件 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為辦理 109學年度本系碩士班入學學生申請免修大學部課程或選修研

究所相關科目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本系課程手冊『4.修課須知(2)學生入學時必須繳交大學部成績

單，由系課程委員會審查「程式設計」、「資料結構」或「數位學

習概論」等 2門課程，至少達到大學部以上水準；上述課程，若

有不足之處，須於畢業前完成補修大學部課程或選修研究所相關

科目，不列入碩士班畢業學分計算，且未完成補修者不能畢

業。』之規定辦理。 

二、本系 109學年度入學，古○妤、吳○賢、郭○廷、黃○翔、黃○

鈞、王○宇、何○偉、張○瑋、遲○成、陳○峻、黃○軒、呂○

穎、劉○榮、呂○茹、謝○祁、林○璇、蔡○玲、林○君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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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名學生，其中黃○翔、黃○鈞、王○宇同學為本系大學部畢業

生，擬申請免修「程式設計」及「資料結構」或「數位學習概

論」等 2門課程課程。 

三、檢附成績單正本【附件 4-1】、申請名單及修習課程如【附件 4-

2】。 

決 議：古○妤、郭○廷、遲○成補修「程式設計」及「資料結構」或「數位

學習概論」等 2門課程課程，或選修研究所相關科目，不列入碩士班

畢業學分計算，且未完成補修者不能畢業。 

 

 

案由五：有關本系碩士班郭○廷同學，欲申請免修大學部「數位學習概論」或

「資料結構」，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本系課程手冊『4.修課須知(2)學生入學時必須繳交大學部成績

單，由系課程委員會審查「程式設計」、「資料結構」或「數位學

習概論」等 2門課程，至少達到大學部以上水準；上述課程，若

有不足之處，須於畢業前完成補修大學部課程或選修研究所相關

科目，不列入碩士班畢業學分計算，且未完成補修者不能畢

業。』之規定辦理。 

二、本系 109學年度碩士班郭○廷同學(於 108學年度第 2學期提早入

學)，分別於 109年 6月 28日與 8月 2日，已取得 Red Hat紅帽

公司國際認證系統管理員(RHCSA)與認證工程師(RHCE)證書，並於

109年修習臺灣科技大學與職訓局所辦理之「CenOS新技術介紹與

伺服器建置班」、「容器管理班」、國立臺灣大學 C/C++課程，證照

如【附件 5-1】，課程內容如【附件 5-2】。 

三、本案郭○廷同學已下修「手機程式設計」，擬以 Red Hat紅帽公司

國際認證工程師(RHCE)證書與其所修習之課程，申請免下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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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數位學習概論」或「資料結構」課程。 

決 議：同意郭○廷同學免修「數位學習概論」課程。 

 

 

 

案由六：如何提升系譽或名氣，讓優秀學生願意至本系就讀，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 109年 9月 22日系務會議暨自我評鑑會議決議辦理：「1.針對

延畢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分析，找出原因，提下次系務會議討論。

2.加強學生輔導。」 

二、本系大學部 105學年度入學應畢業學生 32人，於 108學年度畢業

學生僅 23人，畢業率為 71.875%，其中 1名未畢業同學為「出國

交換」而辦理休學，餘皆為學分數不足。未畢業學生名單及重修

科目，如下： 

學生姓名 學生學號 
目前

年級 

延畢

原因 

預計畢業學

年及學期 

出國交換開始的時

間與結束的時間 

出國交換

的國家 

不足的學分

為何 
課名為何 

林 x廷 U10516022 五 
學分

不足 
1091   必修 英文一下、二 

王 x碩 U10516009 五 
學分

不足 
1091   必修 微積分 1 

邱 x霖 U10516019 五 
學分

不足 
1091   必修 微積分 1 

吳 x庭 u10516020 五 
學分

不足 
1091   必修 微積分 1 

徐 x鈞 U10516025 五 
學分

不足 
1091   

英文 

服務學習 

英文 

服務學習 

郭 x瑄 U10516003 五 
學分

不足 
1092   必修 微積分 1 

熊 x雯 U10516028 五 
學分

不足 
109   選修 缺一門選修課 

李 x瑾 u10516040 五 
出國

交換 
還不確定 明年一月至六月 印度   

張 x真 U10516037 五 
學分

不足 
1092   都有 

選修 2堂/ 

必修：微積分.資

結.組語.資料庫.

計結.數位系統設

計.線代.自動機 

二、另，依 109年 9月 7日招生會議附件資料「為競爭校系彙整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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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知大學個人申請本系學生流失他校情況嚴重，請各師長提供建議，

以利提升本系系譽或名氣，使優秀學生願意至本系就讀。 

決 議：於修訂 110學年度課程手冊時，將「微積分(I)」、「微積分(II)」課

程修改為 3學分。 

 

案由七：有關「臺北市立大學資訊科學系畢業門檻實施注意事項」修訂一案，

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本系『臺北市立大學資訊科學系畢業門檻實施注意事項三、

（二）取得本系認可資訊相關認證證照、競賽得獎證明或成績證明

之 A級類至少 1張或 B級類至少 2張（詳表一：「臺北市立大學資

訊科學系資訊證照或證明資格認定表」）。 

二、因學生反應「臺北市立大學資訊科學系資訊證照或證明資格認定

表」：A級類-參加本系主辦之「全校程式設計實作競賽」至少 1次

且成績達 90分以上；B級類-參加本系主辦之「全校程式設計實作

競賽」至少 3次且每次成績皆達 60分以上。若為大四學生，僅能

上學期下學期各參加 1次「全校程式設計實作競賽」，無法符合

「至少 3次」的標準。 

三、為鼓勵學生踴躍參加本系「全校程式設計實作競賽」以符合畢業

門檻之一，是否將『B級類-參加本系主辦之「全校程式設計實作

競賽」至少 3次且每次成績皆達 60分以上。』改為『B級類-參加

本系主辦之「全校程式設計實作競賽」至少 2次且每次成績皆達

60分以上。』(【如附件 7】)。 

決 議：修改為「參加本系主辦之「全校程式設計實作競賽」至少 2次且每次

成績皆達 70分以上或至少 3次且每次成績皆達 60分以上。」 

 

 

案由八：有關本系「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管道招生作業」之「選才理

念與評量尺規構面之設定說明」、「本系審查評量尺規與審查評分表」

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招生組 109年 10月 22日 email通知、109年 10月 7日本校招

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實地訪視會議紀錄(【附件 8-1】)及 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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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3日 email通知辦理。 

二、檢附本系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暨自我評鑑會議通

過之 109學年度個人申請(含一般生、APCS組)第二階段甄試之

「評量尺規」(【附件 8-2】)和「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

引」(【附件 8-3】)，因 109年 11月 23日 email指出：「本校為

協助辦理個人申請入學管道招生之學系，推動能力取向及面試尺

規之發展」於 109年 12月 18日特邀請輔導北一區學校之銘傳大

學教務長及組長分享相關經驗。 

三、本系 110學年度評量尺規(含一般生、APCS組)，是否需要修改?還

是繼續使用 109學年度評量尺規和「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

備指引」? 提請討論。 

四、111學年度評量尺規是否改以能力取向方式，提請討論。 

決 議： 1.110學年度評量尺規沿用 109學年度個人申請評量尺規。 

2.111學年度評量尺規視 110學年度評量尺規使用情況再檢討。 

 

 

案由九：有關本系「轉系標準」修訂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臺北市立大學學生轉系要點：……三、學生轉系得舉行考

試，其考試方法應考科目及考試日期均由擬轉入之學系規定之。

申請轉系之學生必經原屬轉出學系同意後始得參加考試。學系訂

定之轉系標準或甄選規定以不參採學生原系之學業平均成

績或排名為原則。」。(【附件 9-1】) 

二、「臺北市立大學轉系標準表」(【附件 9-2】)明訂本系轉系標準如

下： 

(一)申請登記資格： 

1.操行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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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業成績總平均在七十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 

1.筆試科目：計算機概論 

2.口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 甄選。 

三、本系經 109年 4月 28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109 學年度資訊科學

系轉系、輔系、雙主修申請通知」，轉入本系標準為：操作成績 80

分以上、學業成績平均 75分以上，面試(欲轉入本系者，須經由

本系面試通過後，始得錄取。)(【附件 9-3】) 

四、本系轉系標準是否依照本校「學生轉系要點」進行修改，提請討

論。 

決 議：1.轉系標準修改為「一、申請登記資格：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分
以上。二、轉系考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甄選。」  

       2.提教務會議審議。 

 

 

柒、臨時動議： 無 

 

 

 

捌、散會： 13時 42分 


